

关于2016年度教学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评聘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
今年继续设立教学岗教授、副教授岗位，岗位已在南京大学人才招聘网上公布；
请各单位通知个人申报，申报材料参照“关于2016年教师高级职务岗位评聘有关工作的通知”的相关要求执行。申报教学岗的教师申报材料（其中《关于报送教师高级职务岗位评聘材料的要求》中的③④提供一套即可）。
请各单位于2017年4月26日前对拟申报人员完成院系评审，并将申请材料交至培训发展办公室。推荐人选经校教学委员会评审后，报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审定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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